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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5 月 1 日 晚 上 7
点，土耳其最大的电
视媒体 SHOWTV ，在
新闻联播的黄金时
间，向全土耳其播出
有关法轮大法的节
目，向观众们播放了
采访法轮功学员炼功

2005年5月5日，香港的上诉终审法院对三

年前数名法轮功学员涉嫌阻碍街道以及袭击警

察的指控做出裁决，推翻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有

罪判决。法院的判决摘要说，和平示威的自由

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法院的裁决认定既然示威

请愿是合法的，逮捕就是非法的，而被告方不

需为他们在拘留期间的行为承担责任。 

2002年3月14日，16名瑞士和香港法轮功

学员在中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前和

平请愿，但警方出动数十人将他们逐一抬上警

车，随后控以“阻街”和袭警等7项罪名。同年

8月，原审法庭裁定7项罪名全部成立，并判处

各人1300至3800港元不等的罚款。学员不服上

诉，2004年11月上诉庭撤销阻街罪，另两项控

罪则维持原判；学员继续向终审法院提出上

诉。 

中央社5月5日报导，上诉终审法院裁定警

方的拘捕行动不合法，撤销学员阻差办公及袭

警的罪名。裁决指出，警方没有考虑法轮功学

员们当时正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没有考虑

他们的示威是否不合理，现场没有证据证明他

们作出不合理的阻碍公众行为。 

法轮功在香港是合法的。美联社报导说，

此项裁决有助于加强人们对香港法律系统的信

心，最近几周来，香港的法律系统面临批评，

香港的司法独立由于受到来自北京中共统治者

的干预而受到侵蚀。 

土耳其最大电视台在黄金时段

向全国介绍法轮功 

的画面和学员讲述的修炼体会，引起强烈反响，人们表

示要参加法轮功学习班。 

当天清晨，电视台记者采访了早上在公园里炼功

的大法学员，部分大法学员谈了自己的修炼体会，并介

绍了功法。一位土耳其大法弟子说：半年前没炼功时

55岁，现在她看起来像45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电视上伴随著第二套功法的音乐声，通过这个主持人

的一声“法轮大法”，瞬间将法轮大法带進了全土耳其的

千家万户，几秒钟，家喻户晓！学员们走在大街上立即被

人们认了出来：“我昨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FALUN DAFA(法轮大法)！”“CHOK IYI(非常好)！”。

 

 
2004年10月15日，联

合国“信仰自由”、“法
庭程序外或任意处决问
题”、“法官和律师的独
立性”、“促進保护言论
自由”、“酷刑问题”、
“保障人民的身体和精神 

”七位特派专员联合向中国政府写信表达他们对所谓
“X教组织”的关切在过去的五年中，成百上千        
的侵犯法轮功学员人权的案例被提交给联合国并引起重
视。针对其中很多案例，联合国人权特派专员们已向中
国政府提出质疑，并收录于特派专员递交给各国政府与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 

特派专员们特别关注有关对法轮功学员的逮捕、拘
留、虐待、酷刑，拒绝提供足够的医药治疗，性暴力，
致死，对所谓“异端组织”的不公正审判，尤其是对法
轮功学员的不公正审判的报道数量在增加。他们担心这
些案例反映出的中国当局针对法轮功等团体的有意的、
制度性的政策。特派专员们表示关切的还有：部分法轮
功学员被非法起诉“扰乱社会秩序”“聚集扰乱公共秩
序”“用异端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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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
美国肯塔基
州路易丝维
尔市市长日 
前对法轮功发布褒奖，并宣布
2005 年 5 月 13 日为“路易丝维尔
市法轮大法日”。左图为褒奖
状。◇ 

联合国七位人权专员联名谴责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联合国人权备忘录与报告说：

报道表明对法轮功的镇压运动

仍在中国持续不断的推行。据

悉，政府官员为试图使法轮功

学员放弃信仰，继续虐待和酷

刑折磨法轮功学员。 

迎接“法轮大法日” 

4．25 六周年法轮功学员汇集纽约呼吁制止迫害
值“4．25”中南海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六周

年之际，来自世界各地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

顿的繁华街道，举办反酷刑展、图片展，以及在大街小

巷派发真象资料，并在傍晚举行集会和烛光守夜,呼吁

制止迫害。 

据报道，法轮功学员在拘禁中遭受到酷刑的和其
它无耻的不人道的折磨，受伤的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得到
适当有效的治疗和赔偿。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继续被用
来惩罚法轮功学员。据悉，在中国的劳动教养是不经起
诉、审判和司法审查的监禁，刑期为一至三年，还可再
延长一年。被劳动教养的人无法请律师，也没有可以为
自己辩解的听证会。 



 
集团为了维持镇压，就精心构造了自

焚的骗局，想挑动中国民众仇恨法轮

功。你知道天安门广场是非常大的，

你想想看，在天安门广场的局部区

域，即在自焚的现场，还没有发生自

焚的时候，摄影机事先对好了现场，

公安警察也事先背着灭火器站在了

‘自焚者’的身边；自焚的王进东坐

在地上两腿中间夹着塑料雪碧瓶，说

是里面装了汽油，说他严重烧伤，但

是装了汽油的雪碧瓶却完整无

损，……这些不是法轮功学员拍摄

的，也不是海外任何其它媒体拍摄

的，而是中央电视台报导出来的，我

们只不过将中央电视台报导的录像用

慢镜头播放出来，就可以看出很多破

绽。还有……”整个情节还没说完，

中国游客就接着说：“我明白了。” 

中国游客又问：“可是在中国不准

信法轮功，不然就被抓去，太残酷

了。”学员告诉他：“总有一天在中

国，您会见到法轮功学员自由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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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95 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学大法后更能严格要求自

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

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好人，身体也比得法前更

加健康了。 
99 年 7.20 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我没做任何坏事，仅仅

因为自己坚持信仰、说真话却遭到了多次迫害。 
2000 年 6 月 12 日，我去北京上访，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

况。在国务院信访办，我被工作人员带到一个内间，里面已

有好几个来上访的大法弟子在等待消息。等了半天，结果等

来的却是衡阳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他们把我们接驻京办事

处关了三天后，单位来了四个人把我接回衡阳。我被衡阳铁

路公安分处行政拘留 15 天。拘留期间他们抄了我家。单位派

四人从北京把我接回来的差旅费超过三千多元，全部在我的

工资里扣。宪法赋予公民上访、申诉的权利完全被剥夺了。 
行政拘留后，我被单位接回关在宿舍里，每天派四个人

24 小时看管我，做所谓的教育工作。 
我家附近有个苗圃公园，有空时，我就带本法轮大法的

书去看，2002 年 4 月 1 日，我看完书正在公园里溜达，突然

铁路公安分处治安队来了十多人，公园外还有好几辆车，在

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共场所，没任何理由把我抓進车，直奔

我家里去抄家。他们在我家翻箱倒柜只找出几张我写的“法

轮大法好”的纸，就要带我到公安分处去，我说我没做任何

坏事，抄我家是违法的，我也不会去公安分处。他们就一哄

而上，强行拖我，我不配合，他们就拽着我的两脚，拼命从

楼梯上往下拖，我的脑袋搁在地上他们也不当回事。连我的

邻居们都看不过去了，指责那些恶警“太过分了”。他们又

把我送到公安分处看守所。关押 15 天后，单位和公安分处联

合商量竟然决定以“患有精神分裂症”为由，把我送到衡阳

    【明慧网 5 月 3 日】五月是全

美亚太裔传统文化月，每年休士顿

市长或市政府官员都与亚太裔团体

共庆节日。今年由休士顿亚太裔的

传统文化协会举办的第十届庆祝亚

太裔传统文化节活动在 5 月 1 日拉

开了序幕。法轮功在今年的活动中

再度受到欢迎。 

   上午 11 点的时候，法轮功学员

刚刚将展位布置完毕，迎来的第一

位游客来自于中国大陆，这位男士

游客一见到法轮功展位就滔滔不绝

的说了起来：“你们法轮功真厉

害，我走到香港，我走到新加坡，

我来到 

美国， 

我都见         

到了法 

轮功，                     

在海外， 

法轮功受欢迎，                  

比土匪还恶，比流氓更坏 
——看看 610 迫害大法弟子的毒招 

 

我 明 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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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却不能说信法轮功。” 法轮功学

员笑了笑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政府

欢迎和支持法轮功，你可以在明慧网站上

见到已有一千多项对法轮功的褒奖，唯独

中国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讲真

象，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和法轮功

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并且制止迫害。”  

他说：“我有一个问题不理解，为什

么会出现自焚案？”学员回答说：“这个

自焚案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骗局。法轮

功很受欢迎，中国大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乔石就曾经主持过对法轮功学员的调查，

报告叙述了法轮功对人们是有益的。但中

共早有预谋要镇压，在 1999 年以前，法

轮功学员就受到不公对待，公安便衣潜伏

于法轮功学员之中，寻找为迫害做准备的

把柄，但不了了之。迫害开始后，民众普

遍对法轮功持同情态度，于是，中共江氏

市精神病院進行摧残、迫害。一个精神健康的好人就这

样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里進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 
在精神病院里，那里根本不讲什么道理，剥夺人的

一切权利，不准写信、不准申辩、不准打电话，更不准

我炼功。那里的医生、护士无视人的一切尊严，没有生

活、说话、思想、活动的自由，动不动就给人扎电针。

医生、护士强迫我每天三次吃精神病药，每次 5、6
粒。我不吃他们就给我扎电针。我向他们讲大法的真

相，他们不听，还给我扎电针，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真是无所不用。对于他们强迫我吃的精神病药，每次过

后我就把它吐出来，要不然可想而知，一个精神健康的

人吃了这些精神病药，没有病也被摧残得精神失常啊! 

在我关進精神病院后，他们还不放过我，单位的党

委书记来到医院，还叫来了一些人给我做所谓的转化工

作，要我放弃信仰。然而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信仰自

由，我信仰“真、善、忍”做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不断

提高自己的品德素质，这触犯了哪条法律！相反把一个

精神健康的人强行送進精神病院摧残是在真正的犯法！

一直到 2003 年 1 月 8 日我才被释放。释放前单位

还是要求我写保证，被我拒绝。单位就给我办理了内

退。在精神病院期间，每月发工资 300 元，所谓住院费

7000 元，全部在我工资里扣。 

我从精神病院回家后至今，单位还不时派人到我家

搔扰，他们还经常以打电话等方式来查问我的情况，我

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严重的侵犯。 

“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信仰自由，我

信仰“真善忍”做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素质，这触犯了哪

条法律！相反把一个精神健康的人强行

送进精神病院摧残是在真正的犯法！”


